
財團法人高雄市磐石文化藝術基金會 

私立長榮大學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辦法 

一、宗旨： 

    為鼓勵協助原住民學生就讀大專院校，好學上進回饋鄉里，特於長榮大學設置長榮大學

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 

二、辦法： 

    凡為長榮大學大學部或研究所之正式學生，皆得申請，經校方審核通過後，由校方直接

給付予學生。 

三、名額： 

    每學期以五名為限，每名新台幣二萬元整。 

四、申請程序： 

    1、期限：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檢附證明向校方申請。 

    2、審核期間：一個月，倘申請人數超過名額，依下列順序核給： 

       i) 學籍：大學部生修先於研究生。 

       ii) 體育資優生。 

       iii) 家境清寒且當學期未曾申領其他獎金。 

       iv) 一般原住民學生。 

    3、附件： 

       i) 學生證影本 

       ii) 戶籍謄本 

       iii) 體育資優生證明文件 

       iv) 村、里長證明 

 

 

 

 

 



長榮大學     學年度財團法人高雄市磐石文化藝術基金會 

私立長榮大學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照 

 

片 

就讀 

系所 
 

年 

級 
 

學 

號 
 

手 機  家裡電話  

戶 籍 

地 址 
 

前學年學

業成績總

平均 

 前 學 年

操 行 成

績平均 

 切結：本學期未領其他獎學金。如有不實，願放棄

申領獎助學金，已領則於規定期限內繳回。   

    

申請人簽章：                     . 

◎家庭狀況：（含父母、同居之祖父母、兄弟姊妹及其他相關人員） 

稱
謂 

姓名 
存
歿 

年
齡 

健康狀況 
就業單位或就讀學校 每月收入 

正常 疾病 殘障 

父         

母         

         

         

         

         

         

         

         
 

◎應附繳證件：  

     申請表                        

     自述表 

     前學年成績單正本（新生繳高中最後一學年成績單） 

     全家戶籍謄本正本（須三個月內） 

   以下文件非必備，但有者依優先順序核發獎助學金。 

     低收入戶證明書正本 

     相關特殊變故證明正本     

     財稅部國稅局核發之全戶所得證明正本 

審 查 結 果 
 



 

附註：此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或依本格式自行製作。 

申請學生家庭狀況及求學經過自述： 

家庭狀況 

 

求學經過 

 

撰述學生姓名

（請簽名） 

 


